
花蓮縣 111 學年度推行「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」 
學校成果發表會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 

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 年 2 月 16 日臺教國署國字第 1110020538 號函。 

(二)花蓮縣政府 111 年 3 月 30 日府教課字第 1110064445 號函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透過種子學校與優質課程方案學校執行成果分享，提供各國中小承辦人觀摩學

習、課程體驗之機會。 

(二)鼓勵各國中小將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觀摩體驗之成果，擴散到各校實際執行面

，以深化、創新各校之戶外教育課程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。 

(二)主辦單位：花蓮縣政府。 

(三)承辦單位：花蓮縣新城鄉北埔國小。 

四、活動內容： 

(一)參加對象：本縣國中小教師 80 人。 

(二)時間：112 年 6 月 29 日(星期四)。 

(三)地點：北埔國小會議室。(請自行在校外停車，北埔車站前廣場亦可停車) 

(四)活動內容：成果分享。 

(五)會議流程： 

時間 內容 主持(負責)人 

9:20-9:30 報到 承辦學校 

9:30-9:40 長官來賓致詞 教育處長官 

9:40-10:40 
戶外與海洋教育網站介紹與成果上傳說明 

富源國小朱柏寰校長 

北埔國小 

10:40-10:50 休息 北埔國小 

10:50-11:50 
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優質路線介紹 

東華大學 楊昌斌教授 

北埔國小 

11:50-12:30 綜合座談 北埔國小 

12:30- 賦  歸  

 

  五、報名方式：請參加人員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線上登錄報名，研習代碼： 

3905524，至研習日前2天報名截止。 

六、參加人員： 

(一)請各校指派承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(校外教學)之處(室)主任、組長或老師至少一 

人參加。 

(二)111學年度戶外教育與海洋教育計畫補助之學校務必參加。 

(三)參與本次活動之教師請以公（差）假登記出席暨課務派代，並給予研習時數3小時。 



 

 

七、配合環保政策，研習會場不提供紙杯，請與會人員自行攜帶環保杯。 

八、承辦本活動之績優工作人員，於活動圓滿完成後依「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

育專業人員獎懲作業要點」辦理敍獎。 

九、本計畫奉花蓮縣政府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